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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源示范区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

政府帮办代办服务实施方案

为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营商

环境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

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》(厅字[2018]22 号)和《河南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(豫政办[2019]38号)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，

提升政务服务的质量和效率，全面推行政府帮办代办服务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加大转变政府职能和“放

管服”改革力度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以更快更

好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为导向，建立政府帮办代办服务制度，

为企业和群众提供“一对ー”“多对一”的贴心帮办代办服务，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提速。依托市民之家综合窗口，通过

代办人员无偿协助项目单位办理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申报及指导协

调等相关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自愿申请。在我市审批权限范围内的政府投资项目和

企业投资项目，项目单位均可提出申请，由代办员负责代办相关

审批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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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无偿代办。代办项目除按法律、法规明确规定必须由

项目单位交纳的费用外，一律实行免费代办服务。

（三）全程服务。“工程建设项目受理”窗口受理代办项目

后，明确项目代办员对代办的事项实行全程服务。

（四）合法高效。代办员代办行为必须依法合规，不得损害

公共利益和项目单位的合法权益。

三、帮办代办事项

我市范围符合产业导向的工程建设项目，项目单位均可委托

帮办代办。

（一）投资项目涉及立项用地规划许可、工程建设许可、施

工许可、竣工验收四个阶段的行政审批事项。

（二）代办事项可根据项目单位的要求进行全部帮办代办或

部分帮办代办。涉及中介技术服务机构的非审批事项，原则上由

项目单位在中介超市选择中介服务机构。

四、帮办代办流程

（一）提前介入。帮办代办工作人员主动对接，了解项目概

况，提供政策解答、事项申报等各类咨询、指导服务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。由项目单位向代办机构提出书面申请，符

合代办条件的，即可开展项目帮办代办服务。代办员在接到代办

任务后，应及时主动对接项目单位，加强与项目单位的协调沟通，

了解项目审批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市政政府出台的相关行政审批

规范流程的要求，做好项目帮办代办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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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协调办理。对于帮办代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一般由

代办员先自行协调。如遇重大问题，代办员无法协调解决的，可

向市工改办提出申请，由工改办统一协调解决。

五、组织机构

设立代办服务区。市民之家 3 个“工程建设项目受理窗口”

兼负代办服务职责，为申请人提供项目审批咨询、指导和代办服

务。

六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协助项目单位分阶段准备申报材料，指导填写各类表

单，并按投资项目报批流程，将申报材料递交“工程建设项目受

理窗口”办理。

（二）对审批过程进行跟踪协调，及时掌握代办项目的审批

进展情况，及时向项目单位反馈办理情况，做好与相关审批部门

的沟通工作，及时发现并积极协调解决审批中出现的问题。

（三）做好帮办代办项目相关资料的整理归档、保管和移交

工作。对项目单提交的有关材料中所涉商业秘密、技术秘密和个

人隐私负有保密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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